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《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

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，探索上海自贸区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，助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起草了《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：

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


       hwjc@sh.pbc.gov.cn

    2.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81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宏观审慎管理部（邮编：200120），并在信封上注明“规范性文件反馈意见”字样。

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18日。

附件：1.《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      2.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《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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